
证券代码：600189         证券简称：吉林森工         编号：临 2020-070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基本情况  

1.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公司 2010

年 8 月 2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与长春大政房地产

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联合开发建设办公楼的议案》，决定出资 5,407.36万元购买长

春大政房地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政房地产”）拟建设的位于长春

市二道区吉林大路与乐群街交汇处的华谷国际城 1号楼一层 960平方米、2号办

公楼五层 5,600平方米，合计建筑面积 6,560平方米作为公司的新办公楼（公司

公告刊登于 2010年 8 月 27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2、2011年 12月 1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长春大政房地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购买办公楼变更为关联交易的议案》，鉴于

2011年 11月 7日，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本公司关联方森工地产与大政地产的股东辽宁长江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和长

春大政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分别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书》，以现金 3,300 万元和

500 万元收购其持有的大政房地产 86.84%和 13.16%的股权。收购完成后，森工

地产（吉林森工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建设集团”）的控股子

公司）持有大政地产 100%的股权，大政房地产也成为公司的关联方。因此公司

本次向大政房地产购买办公楼的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公司公告刊登于 2011 年

12月 20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3.2020 年 1 月 6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化解公

司与大政房地产债权债务事宜的议案》，鉴于大政房地产无法按照《房地产联合

开发协议》的约定实现交付义务，大政房地产对公司的房产交付义务已变更为债

务义务，经与开发建设集团、大政房地产协商一致，由开发建设集团以其管理的



财产（包括其所属子公司及统管企业的财产和股权）用于偿还大政房地产对公司

的购房款及违约金债务。 

二、关联交易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开发建设集团、大政房地产签订了关于解决本次

关联交易的相关“协议书”： 

（一）相关协议签署的情况 

1、2019年 12月 27日，公司与开发建设集团、大政房地产签订了《关于购

房款返还事宜的意向书》。鉴于大政房地产一直未与公司网签正式的《商品房买

卖合同》，也未向公司实际交付房产并将公司所购房产出售于第三方，大政房地

产已经构成单方面违约。大政房地产承诺向公司返还实际支付的购房款及相应违

约金；开发建设集团承诺愿为大政房地产对公司的上述购房款事宜产生的债务承

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贰年。 

2、2020年 1月 4 日，公司和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吉林森工集团泉阳泉饮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泉阳泉”）与开发建设集团、大政房地产签订了《关于购房

款确认及偿还的协议书》。经协商，大政房地产同意向公司返还实际支付的购房

款及相应违约金，大政房地产同意向公司返还实际支付的购房款及违约利息

7378.37万元（利息以房款总额为基数，按长期贷款年利率 4.9%持续计算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另公司控股子公司泉阳泉公司同期购入的大政房地产华谷国际

城项目，金额为 1277.61 万元并入公司债权一并处理；即公司（含泉阳泉，以下

同）对大政房地产享有购房款和违约金债权 8655.98 万元（最终数额以双方协议

确认为准）。 

（二）履约情况 

按前述协议约定，合同各方已按协议要求于 2020年 6月 30日前全部履行完

成，公司对大政房地产享有购房款和违约金债权 8655.98万元全额收回： 

1.开发建设集团控股子公司吉林森工集团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的方式将价值 55,984,819.63元的房产抵偿给公司，根据吉林汇通

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吉汇通房评字【2019】003号和吉汇通房评

字【2019】1040 号评估报告，该部分抵顶债务额合计为 55,984,819.63 元，该

部分房产已于 2020年 4月 21日完成网签。 



2.2019年 12月末公司全资子公司隆泉公司向开发建设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

吉林省天汇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和吉林省吉森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购入的

4套房产抵顶债务额 751.27 万元（公司公告刊登于 2020年 1月 9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 

3.扣除上述房产抵顶债务额之后，大政房地产对公司的剩余债务 2306.23

万元以开发建设集团持有的吉林森工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67.5%股权进行

质押，同时开发建设集团做为出质人对未实际偿还债务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相关各方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4 月 30 日签署了《股权质押协议》及《股权质

押协议补充协议》。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日常经营的现金流转、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

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董事会在对《关于化解股份公司与大政房地产债权

债务事宜的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日常经营的现金流转、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行为，未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 

五、备查文件 

1、评估报告。 

2、《关于购房款返还事宜的意向书》。 

3、《关于购房款确认及偿还的协议书》。 

4、《股权质押协议》及《股权质押协议补充协议》。 

5、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二 0年七月十八日 


